                           展览期间火灾应急方案

1、 报警：

    一旦发生火警，应立即向电话总机（电话号62755800）和119报警。同时报出报警人姓名、部门、火灾目前状况、报警地点、电话。

2、 报警及处理：

1、电话总机在接报警后，当班负责人即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专门处理火警电话，保证电话畅通无阻，一般电话暂缓。同时即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或转报，并作好记录。（必须报清路名、交叉路口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燃烧物质）。当接到消防控制中心报警电话或证实发生火灾的回电，即向下列工作人员通报火警。

主办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办机构保卫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方佩瑛    电话：62755800（日）  64282795（夜）

副总经理        周建军    电话：62755800（日）  62735363（夜）

保安部经理  
澳好毅    电话：62755800（日）  54790090（夜）

消防主管


设备保障部经理  沈飙      电话：62755800（日）   34153359（夜）

2、主办机构、公司及负责人：

1）根据专职消防员到现场侦察所得火情，作出灭火，抢险，向市消防队求援，疏散等各项决策。

2） 安消防队来到现场处理火警之前，负责本公司指挥并组织临时灭火指挥部的职责。

3、现场指挥程序：

1） 公安消防队到达之前由总经理负责指挥。

2） 总经理到达之前由副总经理负责指挥。

3） 副总经理到达之前由保安部经理负责指挥。

4） 保安部经理负责指挥到达之前由事发部门经理负责。

5） 事发部门经理到达之前由其部门管理员负责指挥。

4、保安部

1） 掌握火场现场情况，向公司（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并提出扑就方案。

2） 划出禁区，派员进行现场警戒。

3） 根据火场情况，采取灭火施就。公安消防到达后，听其指挥。

4） 组成人员保护现场。

5） 协助公安消防部门，勘查现场，查找事故原因。

6） 火灾扑灭后，即通知设备保障部门，恢复消防系统装备。

5、设备保障部（或值班人员）：

1） 立即关闭暖通、空调、煤气、照明系统、电器设备、电梯降至底层关闭停止使用。

2） 启动机房消防灭火系统，确保消防供水、供电畅通、消防设施正常运转。

3） 向市公安消防队提供需要的设备、图纸资料，协助其处理有关问题。

4） 查找火源走向并保护重要设备，避免水、烟引起的其他损失。

5） 火灾扑灭后，立即修复消防系统装备。

6、消防控制中心：

    向公司负责人及临时灭火指挥部（尽可能设在消防控制中心）报告所接到信号，并监视自动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接到本公司的救援指令后立即向市公安消防队报警求援及通知广播室播放火警疏散通告。

7、义务消防员或员工：

1） 保持冷静，切采取个人冒险行动，“就人重于救灾”、“先控制后消灭”的原则。

2） 受指派敞开所有安全通道、安全门、守立道口引导宾客向疏散楼梯自上而下疏散。疏散时贯彻“先客人后员工”的原则，疏散后，义务消防员检查各处是否遗留宾客。

Organizer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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